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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

109 年勞裁字第 50 號案 2 

申 請 人 

 

申 請 人 

： 

 

： 

 

鄭○○ 

住 臺北市 

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

設臺北市 

代 表 人 

 

共 同 代 理 人 

： 

 

： 

 

黃裕發 

住臺北市 

翁瑋律師 

設 臺中市東區大智路 49 號 2 樓 

相 對 人 ： 壹傳媒電視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

設 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141 巷 48 號 

代 表 人 ： 練台生 

住 臺北市 

代 理 人 ： 曾家柔 

住 臺北市 

沈以軒律師 

陳建同律師 

林晉源律師 

游鎮瑋律師 

設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239 號 6 樓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3 

（下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下同）110 年 4 月 23 日完成詢問程序，並於同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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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作成裁決決定，決定如下： 1 

主  文 2 

申請人之請求駁回。 3 

事實及理由 4 

壹、 程序部分： 5 

一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6 

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7 

前項裁決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8 

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。」；同法第 51 條第 19 

項規定：「基於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10 

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、第 40 條、第 4111 

條第 1 項、第 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。」。 12 

二、 申請人主張相對人之新聞部採訪中心主張蔡○○於 109 年 9 月13 

9 日，於採訪中心剪接室門口對申請人鄭○○連續多次大聲斥14 

責「你聾了嗎！」，以及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21 日評定申請人15 

鄭○○之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之行為，均構成工會法第16 

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，並於 109 年 10 月 21 日提起本件裁決。17 

經核，上開申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期間，均18 

尚於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之 90 日期間內，於法當無不合，應予19 

准許。 20 

三、 又勞資爭議處理法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，就申請人得否追21 

加或變更請求裁決事項，均未設有明文規定。故就是否允許申22 

請人追加或變更，本會自有裁量權（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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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 440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申請人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以準1 

備（一）書追加請求裁決事項第 3 項「相對人之前項考評應予2 

撤銷，並應於接獲本裁決決定書之翌日起 30 日內，另為適當3 

之考評。」、及第 4 項「相對人應自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74 

日內，於相對人公司電梯門口、出入口等明顯處，以標楷體 165 

號字體，將本裁決決定主文揭示 30 日、並於相對人官方網站6 

（http：//www.nexttv.com.tw/）及公司公告系統以標題『勞動部7 

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9 年勞裁字第 50 號』提供連結或下8 

載之方式公告 30 日以上，並將公告事證存查。」經核申請人請9 

求追加上開第 3、4 項請求事項之內容，屬對於原請求事項第 1、10 

2 項之救濟命令，而其主張之理由與卷證資料均可相互援引，11 

於程序上亦無甚礙相對人之防禦答辯權利，爰同意申請人追加12 

之請求。 13 

貳、 實體部分： 14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： 15 

(一) 申請人鄭○○為地方中心記者，109 年 9 月 9 日上午 5 時 5516 

分於相對人公司 B 棟 5 樓剪接室前順稿準備過音、等待剪接，17 

詎相對人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到場即質問申請人鄭○○：「你18 

在幹嘛？」、「你不會找我嗎？」等語，又刁難申請人鄭○○19 

要求找一位人別不詳之女性攝影師，於申請人鄭○○回答不20 

知其所指攝影師為何人後，蔡○○便重複多次大聲斥責「你21 

聾了嗎？」，在場者均共見共聞，相對人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22 

所為明顯屬職場不法侵害之不利待遇。前開事件發生後，申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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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鄭○○於 109年 9月 10日以相對人內部申訴系統進行職1 

場不法侵害申訴（申證 1），同年月 11 日收受相對人人事處有2 

關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之調查表，申請人鄭○○繕寫後並於同3 

年月 17 日繳至相對人人事處（申證 2），靜候相對人調查程4 

序進行。詎料，申請人鄭○○上開職場不法侵害申訴不但未5 

獲處理，旋於同年月 21 日收受「員工績效面談表」，知悉其6 

109 年之年中考績受評核為 64 分（乙等），而該考績評核並7 

未附任何理由（申證 3）。 8 

(二) 查申請人工會係於 101 年 10 月 29 日成立（申證 4），為致力9 

於向相對人請求進行團體協約協商，並以提出勞動檢查、勞10 

資爭議調解暨發函予相對人表示意見等方式進行工會活動，11 

並多次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。相對人原先隸屬於壹傳12 

媒集團，於 102 年 4 月間，相對人為轉賣予年代集團而爆發13 

裁員爭議，申請人工會於該勞資爭議中替會員積極發聲，始14 

令轉手過程和平落幕。詎料，相對人經併入年代集團後，勞15 

工勞動條件急速惡化，相對人甚至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在未16 

知會申請人工會之情況下，片面修改工作規則降低勞動條17 

件，就此，申請人工會發函表示異議並與相對人協商，並於18 

103 年 5 月 26 日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（申證 7），19 

其後申請人工會進行罷工投票（申證 8）。於罷工投票開票當20 

天晚間，相對人新聞部總監當眾宣布暫停申請人鄭○○記者21 

職務，以職務命令方式將申請人鄭○○調離實際新聞編採工22 

作，約 7 日後方使其回復職務（申證 6）。相對人亦曾否准申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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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工會幹部申請會務假、時任採訪中心副主任升主任之蔡1 

○○約談並要求各申請人會員退出工會方能播報新聞等爭2 

議，經申請人工會於 103 年 8 月 14 日、107 年 9 月 18 日分3 

別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（申證 9、10），亦可證雙方勞4 

資爭議不斷。於此期間，相對人亦多次透過人事考核權限展5 

現對申請人工會之敵意，迄今為止，相對人主管甚至多次呼6 

籲員工勿加入申請人工會，嚴重影響工會發展。申請人工會7 

曾於團體協約協商會議中提出考績評核應包含員工自評之主8 

張，相對人竟然於 109 年 10 月 16 日起即要求勞工每日必須9 

繳交自評表（申證 11），企圖製造任職員工對申請人工會之反10 

感與誤解、營造申請人工會提出無理要求之負面形象，勞資11 

關係至今仍劍拔弩張。 12 

(三) 至於申請人鄭○○，其過往擔任申請人工會第 1、2 屆及第 413 

屆第 1 任理事長，現任申請人工會第 4 屆副理事長，每月均14 

會參與申請人工會常務理監事會，並出席團體協約協商會議15 

（申證 12），堪認屬申請人工會精神領袖無疑。申請人鄭○○16 

因積極參與申請人工會活動，時常透過媒體發聲表達訴求（申17 

證 13），並表明自身工會會員身分（申證 14），另於 107 年 318 

月間作為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代表，與文化部、國家通訊19 

傳播委員會（NCC）開會研商，向媒體業資方爭取鬆綁七休20 

一制度（申證 15）。故於 105 年 8、9 月間，相對人即將申請21 

人鄭○○由採訪中心政經組降調至地方中心（申證 16），而22 

自 103 年 8 月 14 日第 1 次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「確認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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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人將申請人鄭○○調離原職採訪中心，構成違反工會法1 

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」至今，仍未2 

升職甚或回復原職，針對性極為明顯。又申請人鄭○○先前3 

擔任申請人工會之裁決案件代理人（申證 10），其與相對人4 

之對立性更是不言可喻，近期申請人鄭○○復對外揭露相對5 

人工作環境不佳之情，相對人遂利用主管打壓申請人鄭6 

○○，足認申請人鄭○○與相對人間勞資關係亦十分緊張。 7 

(四) 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為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8 

人，且其過往均會因打壓工會之行為獲得升遷，故其於 1099 

年 9 月 9 日對申請人鄭○○大聲斥責「你聾了嗎！」之行為，10 

顯對申請人工會、鄭○○具有相當敵意與打壓之動機，自構11 

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2 

1. 經查，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確實於 109 年 10 月13 

7 日在「績效溝通及面談紀錄」欄位下方主管簽名處簽名，14 

且於複核主管評語處填寫「態度越發惡劣」（相證 7）；另蔡15 

○○為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度年中績效考核之複核主管，其16 

於所有複核欄位均僅填 3 分，並於主管評語處填寫評語（相17 

證 12），均顯示蔡○○係具有考績評核權限之主管，影響申18 

請人鄭○○之考績評核分數甚鉅。次依蔡○○於 107 年勞裁19 

字第 56 號之證述（申證 23）可知，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20 

主任具有決定轄下各組記者之調度、升遷、考核之權限（含21 

申請人鄭○○所在之地方中心），是以蔡○○確為工會法第22 

35 條第 1 項之「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」無疑。再者，相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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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人（答辯二書第 2 頁）自承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1 

○○為申請人鄭○○之早班主管，故蔡○○於執行業務範圍2 

內對申請人及申請人工會所為之不利益對待，自該當工會法3 

第 35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4 

2. 自 107 年勞裁字第 56 號裁決事件資料（申證 10），可知時任5 

相對人採訪中心副主任之蔡○○，要求工會之女性會員不得6 

於晚上 10 點至翌日上午 6 點排班，且若導播組中之工會女性7 

成員排到壹早報節目，必須避開前開時段打卡。雖蔡○○曾8 

為申請人工會會員，卻有前述妨礙會務運作之不當勞動行為9 

後，申請人工會發覺後即於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將其除名，10 

僅是蔡○○其後主動退會。蔡○○於退會後，開始威脅、利11 

誘申請人工會會員退會，除向工會會員表明退出工會後女性12 

員工才能夠排夜班外，更私底下約談多位工會會員，表明相13 

對人董事長不喜歡工會，退會才有加薪、升遷之可能。故於14 

107 年 8 月 29 日即有 4 位會員提交退會申請書，當中亦有退15 

會之會員確實獲得升職，蔡○○自身亦因打壓工會之前開種16 

種行為而獲得升遷（申證 19）。足見蔡○○除對於打壓申請17 

人工會具有充足之誘因與動機外，亦對於申請人工會、工會18 

會員及其幹部具有濃厚之敵意。 19 

3. 依相對人新聞部組織圖（相證 13）可知，相對人採訪中心主20 

任蔡○○實非申請人鄭○○之直屬主管，申請人鄭○○隸屬21 

於地方中心轄下之北部組，蔡○○為採訪中心主任，其分屬22 

不同單位，卻屢屢越過申請人鄭○○原本之直屬主管，直接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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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申請人鄭○○進行指揮監督，顯然係針對申請人工會、1 

申請人鄭○○之工會幹部身分所為。蔡○○於 109 年 9 月 92 

日於相對人公司 B 棟 5 樓採訪中心剪接室前，多次對申請人3 

鄭○○大吼：「你聾了嗎？」等涉及人格貶損之言詞，連當時4 

戴著耳機剪輯新聞之剪輯師都清楚聽聞（申證 24）。蔡○○5 

於 109年 9月 9日對申請人鄭○○單多次大吼：「你聾了嗎？」6 

之行為，造成申請人鄭○○人格上、精神上之貶損，亦產生7 

莫大之心理壓力，核屬對於申請人鄭○○之工會副理事長身8 

分及參與工會活動而為之不利益待遇。並且蔡○○前開行9 

為，將可能造成其他員工不敢接近工會、不敢加入工會，甚10 

至不敢與工會幹部交談之寒蟬效應，故相對人採訪中心主任11 

蔡○○上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12 

勞動行為。 13 

(五) 申請人鄭○○於 109年 9月 10日所為之職場不法侵害申訴確14 

屬工會活動，相對人緊接於 109 年 9 月 21 日評定申請人鄭15 

○○109 年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16 

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7 

1. 查申請人工會與相對人於 108 年 5月 21日召開第 1次團體協18 

約協商會議，討論事項第 1 點「有關工時打卡、公差單、加19 

班認定議題」中決議：「公司將設置意見信箱，針對勞工權益20 

等問題，開放個別員工附上書面資料進行意見溝通。資方代21 

表陳○○、曾○○信箱亦開放員工進行意見反應。」（申證22 

25）。於此團體協商會議後，相對人始於 104 人資網中增設「意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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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提案」專欄（申證 26），員工才得以透過網路且不被他人1 

知悉地直接對相對人之管理部門進行申訴，申請人鄭○○正2 

是透過此管道進行職場不法侵害申訴（申證 1）。因職業安全3 

衛生法第 6 條即規定雇主必須針對執行職務遭受他人不法侵4 

害之事項為必要之規劃與預防，故申請人鄭○○於 109 年 95 

月 10 日透過工會爭取建立之意見提案專欄提出職場不法侵6 

害申訴，實屬針對雇主違反勞動法令所提之檢舉申訴，係為7 

工會法第 5 條第 3 款「勞動條件、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8 

事項之促進」之事項，故屬工會方針、指示之工會活動，要9 

屬無疑。 10 

2. 本件相對人員工績效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年度考核11 

區間分為『年中』及『年終』考核。」、第 7.4 項規定乙等（6012 

分以上未滿 70 分）係指：「表現低於標準，偶有錯誤發生，13 

尚有成長及改進空間，主管人員需就績效表現提出具體事蹟14 

與說明，並進行績效面談。」、第 9.1 項復規定乙等即 60 分15 

以上未滿 70 分者所佔全體員工比率約 3%（下限 0%～上限16 

5%）（申證 20）。由此可知相對人公司考績為乙等者，必須是17 

表現低於標準，且公司主管依規定尚須指明根據之具體事18 

蹟，方符程序。然觀申請人鄭○○之員工績效面談表，其上19 

並未檢附評核為乙等之理由，亦無評核主管之簽章（申證 3），20 

亦未有評為乙等之具體事證，故當應由相對人說明申請人鄭21 

○○表現何以有必須被評核為乙等之具體理由。 22 

3. 經查，申請人鄭○○確係於 109 年 9 月 21 日收受申證 3 之績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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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面談表（申證 28），信封上面亦載明：「請自我評估後，與1 

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面談。」然依其績效考核辦法，相對人2 

應於績效面談表上指明申請人鄭○○被打乙等之具體事蹟與3 

相關說明，否則申請人鄭○○於進行績效面談前，僅能得知4 

考核分數，根本無從自我評估其工作表現。況且，申請人鄭5 

○○係於較其他同事晚三週之時間即於 109 年 9 月中方收受6 

考核結果，顯不符常理，且相對人至今亦仍未處理申請人鄭7 

○○申訴之職場霸凌事件（申證 1、2），更可合理懷疑申請8 

人鄭○○被評為乙等之正係因進行職場不法侵害申訴之工會9 

活動，方遭受不利待遇。再者，相對人初核主管趙○○於考10 

核項目【個人條件】、【工作能力】之欄位係給予申請人鄭○○411 

分，但並非屬申請人鄭○○直屬主管之蔡○○，卻均評為略12 

低於標準之 3 分，且未附上任何理由，更可見相對人係透過13 

考核分數來給與申請人鄭○○不利益待遇。 14 

4. 此外，就蔡○○表示申請人鄭○○長期拒絕與組員共同分擔15 

輪值早晚班之事（相證 8），申請人鄭○○自 105 年 8 月被調16 

至地方組當記者以來，均未被要求輪值早晚班。惟 107 年 317 

月 29 日起被相對人組長要求支援早班時起，即於未事先告知18 

之情況下，直接排定申請人鄭○○支援早班輪值（申證 29）。19 

即便如此，申請人鄭○○仍無不配合排班之情形，只要相對20 

人組長排定班表，申請人鄭○○均會配合出勤。又申請人鄭21 

○○之臉書已封鎖蔡○○，但蔡○○卻能以申請人鄭○○於22 

臉書之發文（相證 7）作為評核乙等之依據，顯然具有針對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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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 1 

5. 至於相對人稱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之「年度」考績業經申請2 

人評定為甲等，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度之年中考核評為乙等3 

已無不利益存在等語，惟依相對人員工績效考核辦法第 8.114 

條：「各次考核成績平均後，加計獎懲紀錄加扣分為全年度考5 

核成績」（申證 20），可知申請人鄭○○之年中考核成績將影6 

響其 109 年之「年度」考績，更將影響申請人鄭○○當年度7 

各項獎金核發、人員評定等情，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21 日評8 

定申請人鄭○○之考核為乙等之行為自屬不利益待遇。 9 

6. 是以，相對人於申請人鄭○○提出職場不法侵害申訴之工會10 

活動後 10 日即 109 年 9 月 21 日始評定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11 

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之行為，係針對申請人鄭○○之工12 

會副理事長身分及上開工會活動所為，當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13 

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4 

(六) 請求裁決事項 15 

1. 確認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於 109 年 9 月 9 日對16 

申請人工會副理事長鄭○○大聲斥責「你聾了嗎！」之行為，17 

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8 

2. 確認相對人於 109年 9月 21日，評定工會副理事長鄭○○10919 

年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20 

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1 

3. 相對人對申請人鄭○○所為之前項考評應予撤銷，相對人並22 

應於接獲本裁決決定書之翌日起 30 日內，另為適當之考評。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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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相對人應自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7 日內，於相對人公司電1 

梯門口、出入口等明顯處，以標楷體 16 號字體，將本裁決決2 

定主文揭示 30 日、並於相對人官方網站（ http ：3 

//www.nexttv.com.tw/）及公司公告告系統以標題「勞動部不4 

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9 年勞裁字第 50 號」提供連結或下5 

載之方式公告 30 日以上，並將公告事證存查。 6 

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7 

(一) 自申請人工會成立後，相對人始終秉持善意交流並盡力協助8 

滿足申請人工會需求，例如相對人自 102 年迄今，每年與申9 

請人工會召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（相證 1）；自 103 年起迄今，10 

相對人均提供申請人工會會員代表會務假之申請，例如申請11 

人鄭○○自 103 年起申請會務假參與外部機構活動時，相對12 

人均予以准假（相證 2），縱然有時發生未依約定期限提出會13 

務假申請、申請人員非約定適用會務假之對象等情況時，相14 

對人基於勞資和諧仍會暫予准假，僅於回函備註並重申立場15 

並請申請人工會日後改善（相證 3）；相對人長期無償提供申16 

請人工會辦公室、工會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場地等，或於公司17 

新進員工到職時，主動協助申請人工會發放入會文宣品（相18 

證 4）。足見過往相對人長期均與申請人工會維持良好勞資關19 

係，並未對工會有不利益待遇，而是採取相當正面友善之態20 

度。且就相對人所知，申請人工會 109 年度會員覆蓋率高達21 

40%左右，顯無申請人所稱長期以來勞資關係緊張之情事。 22 

(二) 申請人鄭○○編制於相對人新聞部地方中心北部組，北部組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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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設有組長級主管 1 名外，地方中心並另設有主任級主管 11 

名，然因地方中心主任專司夜班新聞調度（含採訪中心、地2 

方中心、攝影中心），工作時段為下午 4 時至隔日凌晨 1 時；3 

基此，地方中心北部組之日班新聞調度，均由採訪中心主任4 

即蔡○○進行人力管理及採訪調度，其亦須審核早班人員之5 

出勤管理（相證 14），是蔡○○確是兼任早班主管，即亦為6 

申請人鄭○○之主管。 7 

(三) 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於 109 年 9 月8 

9 日，斥責申請人鄭○○之行為，純屬蔡○○與申請人鄭○○9 

執行相對人公務所致，與申請人鄭○○是否具有工會會員身10 

分無涉，自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5 款之不11 

當勞動行為： 12 

1. 相對人早於 107 年 1 月 9 日即已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設13 

置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」（相證 15），並非經申14 

請人工會反映始建置，建置過程亦與申請人工會無關，是本15 

件申請人鄭○○進行職場霸凌申訴與工會活動並無關係，先16 

予敘明。 17 

2. 申請人鄭○○與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於 109 年18 

9 月 9 日上午疑似因為公務而發生爭執，同日下午申請人工19 

會理事長即以 LINE 通訊軟體詢問相對人人事主任曾○○員20 

工遭主管斥責之申訴管道（相證 5），曾○○並告知詳細流程，21 

申請人鄭○○其後即於相對人內部網路提出「職場霸凌」調22 

查申請（申證 1）。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10 日接獲申請人鄭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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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之申請後，旋對申訴案件相關之新聞部同仁發出事件調1 

查表，並請於 109 年 10 月 5 日前填畢繳回。於 109 年 10 月2 

13 日召開 109 年第 2 次團體協商會議時，相對人更同意依申3 

請人鄭○○之意見，配合由工會指派代表參與人事評議委員4 

會（相證 8）。但申請人工會自會議結束後，迄今未推派任何5 

代表，卻逕提起本件裁決，申請人片面違反協商決議在先，6 

卻反稱相對人對申請人工會之運作造成妨礙云云，足證相對7 

人公司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之對待意思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8 

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9 

3. 而 109 年 9 月 9 日之爭執是起因於申請人鄭○○與主管蔡10 

○○間為執行公務時之流程及事情處理態度產生爭執，申請11 

人鄭○○亦於調查訪談中自承「本次事件起因確因執行公務12 

所致」（相證 6）。而新聞從業人員基於新聞時效性、對於新13 

聞角度之見解不同，如發生因新聞勤務爭執之情事實乃屢見14 

不鮮，各新聞台間亦屬常見，是以既然本件申請人鄭○○同15 

認為當日爭執純屬執行相對人之公務所致，則本件顯與申請16 

人鄭○○是否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無涉，再者，新聞部採訪中17 

心主任蔡○○於 102 年至 105 年間曾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，18 

常理上即不會有打壓工會之行為，是本件更無由構成工會法19 

第 35 條第 1 項第 1、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0 

(四) 關於申請人主張「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21 日，評定申請人鄭21 

○○109 年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」之行為，相對人評定22 

申請人鄭○○之考績均係依正常流程辦理，且其評為乙等原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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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與其發稿量低、排班不配合等事由有關，與其申請人工會1 

幹部之身分或積極參與工會事務無涉，相對人並無針對申請2 

人鄭○○給予不利益待遇之情事，自不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： 3 

1. 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之「年度」考績，業經相對人評定為甲4 

等，則無論相對人將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年中考績評定為乙5 

等是否屬於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，因相對人6 

就各項獎金核發或人員評定標準均以「年度」考績為依歸，7 

故客觀上申請人鄭○○現已無受有任何不利益的可能性存8 

在，先予敘明。 9 

2. 相對人內部評定績效之流程如下： 10 

主管評定員工考核分數，由初核主管完成初核後，轉呈複核11 

主管評核（申證 20），主管將評核完成後之績效考核表提供12 

人事單位（相證 12）。如員工評核分數為乙等以下，主管須13 

提出具體事蹟與說明（申證 20）。人事單位製作員工績效面14 

談表，先提供各單位行政主管，再由各單位行政主管依授權15 

分發至各權責主管，各權責主管收訖面談表後陸續與員工進16 

行績效面談作業（相證 7），此時員工並不會知悉評核理由，17 

僅會得知分數，然而員工必須先表述個人意見。主管其後與18 

個別員工進行績效面談，才會於此程序告知評核理由（相證19 

8），而如果員工對於評核成績有異議，應於面談結束 7 日內，20 

向人事單位提出申訴之請求（申證 20）。 21 

3. 本件 109 年度年中考績，於 109 年 7 月 27 開始由相對人人事22 

單位進行考績彙整及統計，於 109 年 8 月初完成新聞部考績23 



第16頁，共28頁 

 

彙整及績效面談表的製作，並由新聞部行政主管轉交給新聞1 

部總監余○○，其後由余○○於 109 年 8 月 14 日至 17 日間2 

將績效面談表交給新聞部經理簡○○以分發給各權責主管執3 

行績效面談作業。而各權責主管收訖績效面談表後，陸續於4 

8 月 20 至 31 日間與考績乙、丙等員工進行績效面談，人事5 

單位再向新聞部行政主管追蹤績效面談表執行進度，而新聞6 

部則於 9 月初繳回績效面談表。而 109 年 9 月 9 日即發生申7 

請人鄭○○與其主管蔡○○於執行公務之衝突，之後申請人8 

鄭○○於 109 年 9 月 19 日表示收訖績效面談表，申請人鄭9 

○○嗣後於 9 月 21 日詢問人事單位考績申訴流程及規定。而10 

之後因為始終無法獲得申請人鄭○○對於績效面談時間之確11 

認，故於 109 年 10 月 7 日蔡○○才與申請人鄭○○進行面12 

談，蔡○○於 10 月 14 日於績效面談表說明面談過程，並送13 

權責主管簽核，繳回人事單位。 14 

4. 由上開流程可知，申請人鄭○○之績效面談表確實於 109 年15 

8 月 7 日即已作成，並且此時績效考核表上即有列出考績分16 

數，之後的面談時間因適逢鄭○○排休、參與座談等諸多因17 

素，故最後才於 10 月 7 日由主管蔡○○約談申請人鄭○○，18 

評核完成後其上除有清楚載明評核主管之人別外，並有敘明19 

考核理由及提出事證（相證 7），可證申請人鄭○○之評核流20 

程與其他評核對象並無不同。且實際上，申請人鄭○○10921 

年度年中績效之所以遭考核為乙等之原因，是因主管認為其22 

有發稿量、輪班早晚班表現與其他人表現相較為低，且有消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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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抵制支援情形（相證 12），諸此事由均與其擔任工會幹部1 

參與工會事務無關；又相對人 109 年度上半年新聞部地方中2 

心北部之員工為 14 人，其中工會會員 4 人，考績為特優者 13 

人、優等 2 人、乙等 1 人（相證 9），復觀新聞部考績乙丙等4 

之人數為 10 人，工會會員 3 人、非會員 7 人（相證 11），據5 

此，均可證相對人並無刻意針對申請人鄭○○之情事。 6 

5. 綜上可知，本件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度年中考績之評核過程7 

均遵照相對人之規定辦理，與其他員工並無不同，申請人鄭8 

○○109 年年中考績經評核為乙等係因發稿量少、輪班不配9 

合等因素所致，工作表現上各該違失情狀與其他經評核為乙10 

等之員工並無明顯不同，與其是否積極參與工會事務等並無11 

關聯，本件自應尊重相對人之裁量權限，不應認構成工會法12 

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3 

(五) 答辯聲明： 14 

申請人之請求駁回。 15 

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16 

（一） 申請人鄭○○為相對人新聞部地方中心北部組記者，並為申17 

請人工會第 4 屆副理事長。 18 

（二） 109 年 9 月 9 日上午 5 時 55 分，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19 

蔡○○曾與申請人鄭○○發生言語衝突。 20 

（三） 申請人鄭○○於 109年 9月 10日於相對人內部申訴系統進行21 

職場不法侵害申訴（申證 1），同年月 11 日收受相對人人事處22 

有關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調查表，申請人鄭○○繕寫後於同年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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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7 日（申證 2、相證 6），蔡○○於 9 月 18 日書寫該事件1 

之經過報告（相證 6 第 2 至 4 頁） 2 

（四） 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度之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（申證 2、3 

相證 12） 4 

（五） 相對人新聞部地方中心主管為商○，專司夜班調度（16 點至5 

隔日凌晨 1 點），日班則由新聞部採訪中心調度（相證 13、1106 

年 2 月 4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3 頁第 17-19 行） 7 

（六） 申請人鄭○○收訖之員工績效面談表並無記載評核理由（申8 

證 3），信封封面並載述「請自我評估後，與採訪中心主任蔡9 

○○面談」（申證 28） 10 

（七） 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於 109年 10月 7日與申請11 

人鄭○○面談，蔡○○並於同日填寫員工績效面談表，嗣於12 

109 年 10 月 14 交由相對人管理部人事處主管、部門主管及複13 

核主管簽核。（相證 7） 14 

（八） 申請人曾分別於 103 年 8 月 14 日、107 年 9 月 18 日對相對15 

人提起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（申證 9、10） 16 

（九） 雙方於 109 年 10 月 13 日召開團體協約第 2 次會議，決議為：17 

「一、有關考績制度：1.資方攜回主管會議研議，是否在未來18 

公開考核乙、丙等主管評分具體事由，以及公告特優人員名19 

單。2.針對個案鄭○○職場霸凌申訴案，請工會推派人事評議20 

委員會委員 1 名。二、有關雙週變形工時：工會同意於 10 月21 

27 日加開臨時理監事會議，決議後於 10 月 28 日行文資方。」22 

（相證 8）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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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案爭點： 1 

（一）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於 109 年 9 月 9 日對2 

申請人工會副理事長鄭○○大聲斥責「你聾了嗎！」之行為，3 

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4 

為？（二）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21 日，評定工會副理事長鄭5 

○○109 年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6 

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7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8 

（一）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，在於避免雇主以9 

其經濟優勢的地位，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10 

體爭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11 

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。因此，與司法救濟相12 

較，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，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13 

外，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14 

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，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15 

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。基此，就雇主之行為16 

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判斷時，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客17 

觀事實之一切情狀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18 

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之情形；至於行為19 

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，不以故意為限，只要行為20 

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。 21 

（二） 再者，為避免雇主以其他不當方式影響、妨礙工會成立，致22 

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，民國 99 年 6 月 23 日爰增訂第 35 條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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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項第 5 款之概括性規範。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1 

35 條第 1 項第 5 款「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2 

織或活動」之不當勞動行為判斷時，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3 

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4 

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之情形。且「該禁5 

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，雇主6 

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，只要證明雇主7 

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，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，不需8 

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。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9 

項第 5 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，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、10 

第 3 款、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11 

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563 號12 

判決參照）。 13 

（三） 本件申請人主張：申請人鄭○○為地方中心記者，109 年 914 

月 9 日上午 5 時 55 分於相對人公司 B 棟 5 樓剪接室前，遭到15 

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重複多次大聲斥責「你聾16 

了嗎？」，涉及人格貶損之言辭，自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17 

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且上開事件發生後，申18 

請人鄭○○於隔日（即 109 年 9 月 10 日）以相對人所設置之19 

申訴系統進行職場不法侵害申訴（參申證 1），並於同年 9 月20 

17 日依相對人規定遵期繳至人事處（參申證 2），等待相對人21 

調查。詎料，申請人鄭○○上開職場不法侵害申訴不但未獲22 

處理，更旋於 109 年 9 月 21 日收受「員工績效面談表」，知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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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 109 年年中考績受評核為 64 分而屬乙等，惟該考績評核並1 

未附具任何理由（參申證 3）。是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21 日，2 

評定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之行為，3 

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4 

云。相對人則以申請人鄭○○與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5 

○○109 年 9 月 9 日上午 5 時 55 分發生之爭議純屬執行工作6 

上之職務所致，與申請人鄭○○是否具有工會會員身分無7 

涉，無由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5 款之不當勞8 

動行為。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度年中績效考核為乙等（參相9 

證 12），原因為「1.發稿量、輪班早晚班表現與其他人表現10 

相較為低，且有 2.消極抵制支援之情事」等情形，相對人依11 

據其所設定之考績評定標準所為之考績評定，非基於不當勞12 

動行為之動機或目的所為之考績評定，無逸脫合理裁量範13 

圍，不應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5 款之不當14 

勞動行為等語，茲為抗辯。 15 

（四） 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，於 109 年 9 月 9 日上午16 

5 時 55 分對申請人鄭○○大聲指責「你聾了嗎？」之行為，17 

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8 

1. 申請人鄭○○主張蔡○○非其直屬主管，直屬主管應為地方19 

中心主管商○云云。惟為相對人所否認，辯稱目前地方中心20 

主管商○是專司夜班調度，上班時間為 16 點至凌晨 1 點，日21 

班則由採訪中心調度，商○非申請人鄭○○之直接主管。查22 

依本次事件調查表（相證 6）觀之，申請人鄭○○自行書寫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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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申訴表所載之事件日期為 109 年 9 月 9 日（三）上午 5 時1 

55 分左右，在問題（二）「本次事件是否係因執行公務引2 

起？」，載為「本次事件起因確因執行公務所致」，其內容均3 

未提及當時蔡○○非早班之主管，且蔡○○既為採訪中心主4 

任兼早班主管，當然早班時歸其指揮管理，則申請人於申訴5 

時既未指摘非其主管蔡○○職場霸凌，而於本件裁決中始爭6 

執蔡○○非其主管云云，自難採信。 7 

2. 依據本件事件調查表（參申證 2、相證 6）可知，當時情形約8 

上午 5 點 55 分左右，開播在即，剪接室剪接師與攝影都已在9 

線上工作，申請人鄭○○於剪接室前等待，蔡○○先請申請10 

人鄭○○找攝影師，繼而發現申請人鄭○○未處理，蔡○○11 

乃進入剪接室確認早班攝影師的確沒空，即自行找到攝影師12 

並告知申請人鄭○○。雙方隨即就找攝影師一事而生爭執，13 

互相大聲對話，蔡○○乃口出多次「你聾了嗎？」，從上述之14 

經過可知，實係因開播在即蔡○○急於找攝影師一事所致，15 

且當時時間急迫，僅剩 5 分鐘晨間新聞即將開播，新聞本屬16 

緊湊且高壓之工作環境，工作指令及溝通均需快速且明確，17 

蔡○○遇人手不足時乃跨單位協調攝影師，其後兩人因找攝18 

影師一事爭執，與申請人工會之會務無關，亦與申請人鄭○○19 

為工會幹部一事無關，參以申請人鄭○○與蔡○○於申訴及20 

經過報告中均自承該事件起因確因執行公務所致，足認當日21 

之爭執非因申請人鄭○○具工會會員身分或參與工會活動有22 

關聯，與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要件不符，自不構成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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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條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 

3. 如上所述，109 年 9 月 9 日上午 5 時 55 分對申請人鄭○○大2 

聲表示「你聾了嗎？」之行為，係因晨間新聞開播在即而找3 

不到剪接師攝影師所產生之言語衝突，該爭執係因公務所4 

致，且與申請人鄭○○係工會會員身分或參與工會活動無5 

關，亦無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組織或活動之情形可6 

言，自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7 

（五） 相對人於 109 年 9 月 21 日，評定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年中考8 

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9 

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0 

1. 申請人主張其於 109 年 9 月 9 日之申訴未獲處理，旋於 10911 

年 9 月 21 日收受「員工績效面談表」，知悉 109 年年中考績12 

受評核為 64 分而屬乙等，顯係因申請人鄭○○係工會會員身13 

分所致，故相對人之考績評定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14 

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惟查，相對人主管評定員15 

工考核分數，由初核主管完成初核後，轉呈複核主管評核，16 

主管將評核完成後之績效考核表提供人事單位。如員工評核17 

分數為乙等以下，主管須提出具體事蹟與說明。人事單位製18 

作員工績效面談表，先提供各單位行政主管，再由各單位行19 

政主管依授權分發至各權責主管，各權責主管收訖面談表後20 

陸續與員工進行績效面談作業，此時員工並不會知悉評核理21 

由，僅會得知分數，然而員工必須先表述個人意見。主管其22 

後與個別員工進行績效面談，才會於此程序告知評核理由，23 



第24頁，共28頁 

 

而如果員工對於評核成績有異議，應於面談結束 7 日內，向1 

人事單位提出申訴之請求，此參相對人之員工考績辦法（申2 

證 20）之規定即明。再依相對人答辯狀（109 年 12 月 19 日）3 

之時序表可知，本件 109 年度年中考績，於 109 年 7 月 27 開4 

始由相對人人事單位進行考績彙整及統計，於 109 年 8 月初5 

完成新聞部考績彙整及績效面談表的製作，並由新聞部行政6 

主管轉交給新聞部總監余○○，其後由余○○於 109 年 8 月7 

14 日至 17 日間將績效面談表交給新聞部經理簡○○以分發8 

給各權責主管執行績效面談作業。而各權責主管收訖績效面9 

談表後，陸續於 8 月 20 至 31 日間與考績乙、丙等員工進行10 

績效面談，人事單位再向新聞部行政主管追蹤績效面談表執11 

行進度，新聞部則於 9 月 4 日及 8 日分兩次繳回大部分之績12 

效面談表。而蔡○○既為申請人鄭○○之主管，則由蔡○○13 

複核申請人鄭○○的考績，與負責考績後之績效面談，應屬14 

蔡○○主管權責所為職務之範疇，則績效考評之複核主管為15 

蔡○○，自無不合。而因 109 年 9 月 9 日即發生申請人鄭○○16 

與其主管蔡○○於執行公務之衝突，申請人鄭○○於 109 年17 

9 月 11 日填寫職場申訴表提出申訴（相證 6 第 1 頁），蔡○○18 

於 9 月 18 日書寫該事件之經過報告（相證 6 第 2 至 4 頁），19 

申訴表與經過報告中申請人鄭○○與蔡○○均載有「本件係20 

因執行公務所引起」意旨之內容。其後，申請人鄭○○於 10921 

年 9 月 21 日知悉考績並收受績效面談表（相對人稱申請人鄭22 

○○係於 109 年 9 月 19 日收受，惟申請人所否認，且 9 月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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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日為星期六並無上班，自應以申請人主張之 21 日為準），1 

並於同日詢問人事單位考績申訴流程及規定。而之後蔡○○2 

與申請人鄭○○之績效面談因為遲未獲申請人鄭○○時間之3 

確認，故於 109 年 10 月 7 日蔡○○方與申請人鄭○○進行面4 

談，並於績效面談表上載「該員拒絕自我評量，亦拒絕詢問5 

主管，採取敵對不合作態度」，於 10 月 14 日送權責主管簽核，6 

繳回人事單位，從上述之時序觀之，無從得出相對人對申請7 

人鄭○○之考績評等，係因申請人鄭○○對於 109 年 9 月 98 

日之職場爭執提出申訴有關聯之結論。申請人僅以相對人之9 

約談較遲為由，即進而推論相對人於 9 月 21 日評定申請人鄭10 

○○年中考績乙等係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所為，難認有11 

理由。 12 

2. 再揆諸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度年中績效考核表（相證 12）之13 

內容，其中初核主管（趙○○）、複核主管（蔡○○）在「人14 

際關係（20%）」、「工作績效 25%」欄下，所有評分標準皆為15 

3 分（略低於標準 3.5 分），其「評估報告」之內容則為申請16 

人鄭○○年資（99 年到職）比其他同仁（均為 107 年至 10917 

年到職）高，薪資為同仁之一倍以上，輪值早晚班次數、發18 

稿量卻不如其他同仁（相證 12 第 1 頁反面），並有 109 年 1-619 

月記者稿量合計、109 年上半年新聞部-地方中心-北部輪班統20 

計表在卷可稽（相證 12 第 2 頁正反面），可知相對人考量申21 

請人鄭○○之年資、發稿量、輪班次數等與其工作有關之事22 

項，再依據其考績評定標準所為之考績評定，無從看出與其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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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會員身分及申請人工會有何關聯，難認有違反工會法及相1 

關法律之規定，或逸脫考績評定之標準所為之考績評定、基2 

於誤認前提事實所為之考績評定、基於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3 

或目的所為之考績評定等逸脫合理的裁量範圍之情形。再查4 

申請人鄭○○自申請人工會成立起即擔任工會幹部，歷年來5 

之考績評等均為甲等，即便於申請人工會於 103 年、107 年6 

向相對人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致勞資關係較為緊張之7 

時，該二年度鄭○○之考績評等仍為甲等，僅有 104 年上半8 

年、109 年上半年經評核為乙等（然該二年度總評核仍為甲9 

等），又申請人鄭○○109 年度之年度考核仍為甲等（相證10 

18），故從勞資關係脈絡觀察，相對人與申請人鄭○○並無因11 

其任申請人工會幹部而有嚴重對立之情形。則綜合上述情形12 

整體觀察，尚無認相對人之考績評定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13 

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4 

3. 又相對人依據其所設定之考績評定標準所為之考績評定，無15 

從認所為之考績評定逸脫合理裁量範圍，已如前述；再參以16 

109 年度上半年新聞部-地方中心-北部之員工為 14 人，工會17 

會員 4 人，考績為特優者 1 人、優等 2 人、乙等 1 人（相證18 

9）；再觀之新聞部考績乙丙等之人數為 10 人，工會會員 3 人、19 

非會員 7 人（相證 11），均難認相對人所為之考績有針對申請20 

人工會會員之情形，自無從認相對人有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21 

制申請人工會之組織或活動之情事，而有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22 

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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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綜上所述，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蔡○○，1 

於 109年 9月 9日上午 5時 55分對申請人鄭○○大聲指責「你2 

聾了嗎？」，及於 109 年 9 月 21 日，評定申請人鄭○○1093 

年年中考績為 64 分（乙等）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4 

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為無理由，不能准許。5 

至其請求之救濟命令，因其請求被駁回而失所附麗，亦不能6 

准許。 7 

六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後8 

對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9 

七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10 

條第 1 項、第 51 條第 1 項，裁決如主文。 11 

 12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13 

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14 

    裁決委員  康長健 15 

              張詠善 16 

              蔡菘萍 17 

              蔡志揚 18 

              張國璽 19 

              蔡正廷 20 

              徐婉寧 21 

              蘇衍維 22 

              吳慎宜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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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邱羽凡 1 

 2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4 月 2 3 日 3 

 4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部5 

為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6 

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7 


